评审要求
一、机构要求 
1、熟悉省、市、县相关概预算文件的要求；
2、为便于现场踏勘，保证项目评审的时效性，方便双方及时进行沟通，报名机构需在新化县城区范围内设有办公场所或分支机构（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及专业技术人员； 
3、报名机构应成立不少于 3人的项目评审工作组，评审工作组成员必须是造价师，从业经验均要求不少于 3 年（相应职称或执业资格取得时间不少于 3 年，提供最近半年社保供查），由一名一级注册造价师（人证合一）做为项目主审。 
二、评审要求
1、中选机构后期根据具体项目与新化县政府投资评审中心签订概算评审服务合同，评审费用以项目概算金额为基数（不含土地及征拆费用、建设期利息），按湘建价协〔2016〕25 号文计算，再以中选机构自愿下浮率进行优惠后为准。
2、报名机构中标后应立即响应，根据我单位要求不定期召开评审调度会或现场踏勘，在项目现场踏勘、对审等过程中发现中选机构开展实际工作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及造价人员与报名中列明不符的，我单位将重新选择中介机构，并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3、中选机构在项目评审期间，由评审工作组人员全权负责本期间内项目评审的一切工作，中选机构不得随意抽离、替换工作组成员；评审工作组需每日向我方报告项目评审进度。 
4、我单位将对概算评审结果进行复核，若复核过程中发现中选机构存在较大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的，我单位将重新选择中介机构，并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5、中选机构在概算评审服务期内不得再参与我县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编制工作，否则评审报告无效且不支付评审费用，并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三、其他说明 
1、禁止恶性价格竞争，报名机构若因低价中标却不能满足服务需求，我单位将重新选择中介机构，并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2、参加竞价的中介机构必须在竞价报名时充分了解掌握项目交易时间，经中介超市抽取中选的报名机构在中选1个小时内必须积极响应回复是否承接本项目，否则视为自动弃权，在后续项目中我单位将直接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3、参与报价的报名机构应认真研究我方采购的相关要求，因报名机构的原因导致我方采购难以进行的，我单位将拒绝确认并重新选择中介机构，同时将其列入规避名录。 
[bookmark: _GoBack]4、因中选机构违反有关规定，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所评审的最终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严重错误，致使采购人遭受损失的，采购人不予支付任何费用，咨询机构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5、上述相关要求最终解释权归我方所有。
